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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期间多部电影热映，某

男艺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点评《飞驰人

生2》，并配发了3张拍摄的电影画

面，一时间，屏摄话题引发广泛争

议。很多人疑惑，自己买票进电影

院，只是在电影放映时拍了几张照

片，这样的屏摄算“盗摄”吗？是否

属于违法行为？

屏摄是分享还是侵权

侵犯著作权最高可判10年

当心陷入盗摄违法产业链

  近年来，屏摄多次被业内人士提
及，此前曾多次引发争议。今年春节档
的电影《热辣滚烫》上映第一天，片方
就在微博上发布了“拒绝盗摄，文明观
影”的提醒，但在影片上映后，仍然有
不少网友发布了在影院拍摄的贾玲瘦身后
的照片，并上传到社交媒体。
  屏摄通常指的是观众在电影院观影期
间，用手机等设备拍摄大银幕中的电影画
面的行为。如果在电影院内对正在放映的电
影进行屏摄并传播，甚至用于商业，则被称为
“盗摄”。盗摄通常被认为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
盗版行为。我国法律上没有盗摄这个说法，同
义替换一般会说偷拍、偷录、盗版，包括未经他
人允许偷拍他人照片，或是对被禁止拍摄的美
术作品进行拍摄、对电影院里上映中的电影内
容未经允许拍摄成视频等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的规
定，盗摄行为涉及著作权中的下列人身权和财产
权：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
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
或者多份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
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
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
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
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一）为个
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
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版权侵权的认定需判断使用行为要件及版权限制规
则的适用。其一，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专有权利所控
制的行为，盗摄电影画面属于复制权所规制的，将其上
传至网络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规制的，因此盗摄的对象
无论是一张静态画面还是一段短暂动态视频，在使用内容
达到独创性表达的情况下，使用数量的多少并不影响使用行
为要件的判断。其二，合理使用的判断包括四个要素，即使用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
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如果作品使用属于
“合理使用”，那么该行为免于版权侵权的认定。否则，在缺乏版
权限制规则适用的情况下，作品使用则属于侵权行为。因
此，电影院中的盗摄行为一般难以符合合理使用，其属于版权
侵权行为。
  有些观众在观影时有屏摄行为，一个照片或小片段，用于
自己欣赏、亲友分享、个人研究、课堂教学等，为了评价或评
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该行为与盗摄在主观恶意方面是存在区别
的。但随着公众对文明观影需求的提升，屏摄行为在观影时难免
会对他人造成影响，故而受到舆论批评与道德谴责。当然，屏摄
行为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观看电影时拍摄照
片并发送到社交媒体等行为有可能会侵犯了电影版权方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在缺乏版权限制规则适用的情况下，同样构成侵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
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
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
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同时，第五十四条规定，有侵犯与
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情形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有关规
定予以处罚。
  一般情况下，影院为了维护片方利益及观影秩序，往往会在“观影
须知”中明确观众不得有拍摄、录音、录像等行为，如果观众在观影过
程中存在上述行为，可能构成违约，影院工作人员有权制止，若对影院
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屏摄超出“合理”范围会侵权
  电影的盗版传播问题屡次引发关注。所谓盗版，
是指未经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的许可，将其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等进行复制、发行的行为。著作
权法中规定的各种类型的作品、制品都可能成为盗
版的对象。通常情况下，盗版行为多种多样：如在
观影的同时对电影进行录制，就会成为盗版复制品
的侵权源头，将盗版内容上传到某网站或进行存储
的即为传播行为，对该盗版内容复制之后进行销
售予以牟利的行为，均为违法行为。
  2016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间，马某等四人勾结
影院工作人员，非法获取电影母盘和密钥，利用
高清设备翻拍、复制《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
人》等上百部电影，将盗录复制的影片销售给
“影吧”经营者，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江苏
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等人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
他人电影作品，共同实施制售盗版影片的行
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且具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法院最终对
四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
并处罚金60万元至55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
十三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
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以及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等构成侵害著作

权行为，侵权行为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如果侵权
行为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还应承担行政责任，由主
管部门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
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
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5万元的，可以并处25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对
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定，是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
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
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
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
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作品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
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
录像的。未经授权传播提供盗版资源行为，
情节严重的，将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生活中，观影者出于分享需求的表
达，常常在观影时拿出手机拍一段，殊
不知，这些拍摄的院线电影正片、彩蛋
的照片或小视频，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同
时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非法牟
利，让自己无意间成为侵权行为的
源头。
  随着网络传播的便利化和回报的
高收益，盗摄行为的低门槛使得盗版
电影产业已形成从盗摄到转卖牟利
的产业链。不法分子盗摄电影后转
卖给网站或个人，网站和APP通过
短视频、公众号、网盘资源等方式
吸引观众观看，再通过广告等形式
牟利。
  规范盗摄行为，不仅要依靠
法律的强制力，也依赖于观众的
自控力和公德心；同时，影院应
当做好禁止盗摄的提示，让观众
了解并遵守。观众在观影时
避免出现拍照、摄影等
行为，既是文明观
影 的 良 好 体

现，也是杜绝侵权行为发生的最好方
式。如果观众想分享影片内容到社交媒
体，可以使用官方发布的海报、剧照、
片花，或者影院展出的海报。
  此外，生活中还有些人出于各种原
因观看、下载盗版影片，甚至出现随意
分享、转发盗版影视链接的行为，不
小心就成为盗版影视的传播者。全力
打击电影盗版，法治是关键。不仅需
要版权方和播放平台加大版权监管力
度，执法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严
厉查处违法责任人，更需要从观影者
出发减少盗版观看。
       据《北京日报》


